
第 14 卷第 6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4 No6  
2008 年 12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Dec 2008 

 

民生幸福是社会进步的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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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向往和追求的，个人追求幸福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基础和动因，没有每个人对

幸福的积极追求，就没有个体对幸福的关心，也就没有人类的整体幸福。人类的奋斗历程就是一个前仆后继的幸

福追求过程，无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多么大的差异，无论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有多么大的不同，追求民生幸

福 大化是人类活动永恒的价值追求。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为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 大

限度地满足人们群众的幸福要求，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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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在每一个人的意识和感觉中都存在着

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

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证明的。” 接着他指出:“每个

人都追求幸福”，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原理，是“颠扑

不破的原则”[1](373−374)。个人追求幸福是人类追求幸福

的基础，没有每个人对幸福的积极追求，就没有个体

对幸福的关心，也就没有人类的整体幸福。每个人都

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追求幸

福，正是这种追求才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一、幸福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 
 

幸福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向往和追求的。费

尔巴哈曾经这样说:“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幸福

的追求。”[2](536)，追求幸福是人的目的和权利，具有

恒久常新的意义。因为人类是由无数个体构成的有机

整体，没有个体追求幸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没有

人类追求幸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离开了个体对幸福

的追求，就没有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就没有人类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因为，人的幸福的实现不能离开人基

本需要和欲望的满足，“需要”是人存在的基本物质

前提，如果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人就无法生活，

人的“幸福”也无从谈起。正如罗素所言：“我们的

冲动与欲望是创造我们幸福的要素。” [3](74) 格雷也认

为，“幸福——人类一切企求的 终目的——在我们

的自然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以前，是无法达到的。”[4](11)

“作为一种内驱力，人的欲望是一团生命的活火。这

生命的活火追逐着幸福。”[5](6)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本

质上具有一致性，个人为了获得幸福，会产生一种改

造社会、改造人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或者说，追求

幸福的活动使个人身上的人的类意识苏醒，因为虽然

每个人的幸福的获得必须由他自己努力才能获取，但

他不得不与他人和社会打交道，否则，孤独的个人是

无法得到幸福的，在与他人与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

人们渐渐会懂得行为的利他性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

自己获得幸福的条件之一。因此，一个人的行为愈高

尚，越有利于他人和社会，他自身的价值就愈高，获

得的幸福就越多，就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可以这么

说，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价值目标。 
人是为了幸福而存在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

一部人类不断追求幸福的历史。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

现，人类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和政府等政治组织或政治

机构，就是为了减轻市场竞争和社会冲突中的负效

应，提高人类追求幸福的能力。因为任何个体的人，

有的甚至是社会组织，都很难消除市场竞争和社会冲

突负效应的抵消，这就是现代政治组织存在的价值合

理性。“在现代政治哲学中，政府只是人类实现幸福的

工具，在推动人类幸福指数提高，协调国家间和人群

间的和谐，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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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与统一，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与统治。”[6]

因而政府组织才是人类追求幸福 基础、 重要的人

造物，追求快乐和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

善治政府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标。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

边沁开创的通过人们主观心理感受上的苦乐来定义快

乐和幸福，主张“ 大多数人的 大幸福”不仅应成为

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而且应成为人类社会政府

立法、司法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利用国家这

个工具为人类幸福而服务与管理，自古至今是哲学家

和政治学家的理想和追求。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就指出研究伦理学

的目的就是要指导人们达到幸福的境界。在他看来

“善”就是幸福，“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

目的” [6]。他认为存在的 高的善就是人的好生活或人

的幸福，应当由 高的科学即政治学来研究和把握。

“尽管这种善于个人和城邦是同样的，城邦的善却是所

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7](3)为此他对

当时的 158 个国家的政体进行了善的研究，即对这些

政体与幸福的实现程度的研究。他认为幸福不仅是合

德性的实践活动，实现幸福更需要良好的政体和法律，

因为“良法可以使人变好”[7](6)。他在他的另一本书里更

明确地指出：“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

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法律

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

德的制度。”[8](138) 他认为好的政府就是为了人民的幸

福而操劳的政府。他的这一政治理想经资产阶级革命

以来的加工和强化，已经成为一种与国家价值理想一

致的政治理念，被演绎成每个公民追求和实现幸福生

活理想的 好政治保障，是制订以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宪政体制的理念基础。因此，实现

社会公共利益 大化和人民幸福 大化就是人类共同

的政治理想，承认和保障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成为

评价一种政治制度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所以，善的

政治制度必须以民生幸福为根本关怀才能彰显其合法

性和正当性。一个不能以民生幸福为价值追求的政治

制度必定是不良政治制度。而给民生幸福的基本前提

就是尊重和保障民生的基本权利和健全人格。因为人

不但是肉体的生命，同时其精神的生存更加重要，行

尸走肉的人是没有半点幸福可言的，而人类精神的生

存条件之一就是基本权利和健全人格的保障。所以，

号称宪政典范的美国宪法在其序言中阐释其目的时

称：“宪政制度包含了我们有关人和社会幸福的 深沉

的信念，并赋予这些信念以巨大的权威。”美国的宪法

就是要“增进全民福利并谋我们及子子孙孙，永享自由

的幸福。”[9](384−385)。这样一来，保障和增进民生幸福

就成为各国效仿的立宪标准和政治制度的价值追求。

不仅如此，有些国家甚至还对民生幸福的追求作了更

为具体的法律规定，“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

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址，在法律和政府治理

上都必须予以 大尊重。”[9](384−385)我国 2004 年修改的

宪法也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写入了宪法，

无疑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和

幸福追求的。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民生幸福始终是人

们 关心的问题；无论政局遭遇多么大的变故和困境，

寻求更好的发展都离不开以民生幸福为终极理念的政

治探索和制度设计。当代美国著名伦理学家和法哲学

家罗尔斯便企图以“民众幸福”这一根本理念和价值追

求来改善和塑造美国的宪政体制，“幸福不是我们企

求许多目的中的一个，而是整个计划的实现本     
身”[10](337)。人类的政治思想史就是一部民生幸福的辛

酸史，人类的奋斗历程就是一个前仆后继的幸福追求

过程。因此，无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多么大的差

异，无论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有多么大的不同，追求

民生幸福 大化是人类政治活动永恒的价值追求，否

则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就会成大问题。 
 

二、民生幸福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 
目标 

 
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为根本的标准是

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

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

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本质上讲 为根本的标

准就是是否能 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群众的幸福要求，

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片

面强调 GDP 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理念对于全面衡量

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是很不充分的，在实践中

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而极富人性

化的民生幸福崇尚的 GNH 关怀的发展理念，不仅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GDP 崇拜的片面和不足，而且可

以衡量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明程度。一个运行良好

的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幸福的提升并行

不悖、平衡发展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持续下滑，这个社会发展就可

能失衡，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发展。努力

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同时也要让人的潜能

得到充分释放，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和

人的幸福相得益彰，这才是社会主义发展价值论的真

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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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的全面发展和民生幸福是社会主义发展

价值论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给人类创造了

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和解放，

相反，却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人的幸福——
自由和解放成了社会发展中头等重要的问题，所以，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民生

幸福 大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崇高目标和理想

追求。为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幸福是社会发展

的核心。因为只有人才能构成现实的社会，没有了人，

便没有了社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

动而已。”[11](118−119)因此，社会发展 终要通过人的幸

福体现出来。社会之所以能永远向前发展，原因之一

就是社会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了人的幸

福的追求就有人的创造力源泉，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推

动了社会的发展。自然，社会发展反过来必然造福于

人民群众。归根结底，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

幸福满足到什么程度，社会就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

发展是通过人的幸福来实现的，同时社会发展必然带

来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 大化，人的幸福是

社会发展中 为核心的内容。 
其次，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 大化是社

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非常关注

人的幸福和生活状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

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绘，认为未来代替资本主

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生产力高

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且还应该是消灭

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人自由平等，人人全面发展，从

而实现了人类的彻底解放的理想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 大化。他指出：“代替

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

条件的联合体。”[12](491)并进一步认为在这样的联合体

里，“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

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

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    
用” [13](244)。到那时，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

人们肯定自我，实现自我，发挥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有

效途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人的自由解放为前提

条件的，所以，马克思是站在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

展的语境中来论及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 大

化的。 
后，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 大化是衡

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与进

步的程度取决于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 大化

程度，社会越向前发展，个人也就越获得解放与发展。

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 大化包括人从自然关

系奴役下的解放、从社会关系奴役下的解放、从旧思

想、旧观念束缚下的解放三重含义的自由发展，其中

人从自然关系奴役下的解放程度，即生产力的发展程

度，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尺度。而人的发展

是指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

物质条件逐渐丰富的情况下，个人得到全面自由发展

的过程。无论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发展，都是一个具

体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不断向前进步，个人的自由

解放和发展程度就会不断得到提高。只有人 终从各

种奴役中解放出来了，成了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人，

才 终真正实现了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人的幸福的

实现和民生幸福的 大化才能 终实现。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未来高度发达、高度

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 终实现了从“必然王

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

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

变成一种快乐” [14](333)。这时，人类才 终从各种奴役

中解放出来，人也因此而得到了全面自由的发展，人

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 大化的目标才在 终意

义上得到了实现，那才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实现真

正的统一。 
 

三、公正的制度是实现民生幸福的必 
要前提 

 
幸福直接与人的物质利益相联系。马克思说“人们

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们的“每
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 [15](373−374)。因

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因为某种

利益的争夺而引起的。利益的典型表现形式是财富和

权力,人世间古今中外,钱权之争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利益不是幸福的充足理由。

每个人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自我利益与

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始终牢记利益的目的是

为了幸福，不能把利益本身当作目的，这样才能让利

益真正为幸福服务。生活中往往有些人为了幸福去追

求利益，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忘记了幸福的宗旨，

为了利益而追求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 大化，在这

个过程中，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发生矛

盾时，利己心会战胜利他心，结果虽然求到了利益，

却失去了幸福。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不可能使个人利益

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统一起来。近代英国思想家曼

德维尔，进一步提出了“私恶即公利”。在他看来，利

己心虽然是一种恶，但它对人有用，使人快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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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曼德维尔在他的《蜜蜂寓言》

中比喻说：人类社会像个蜂巢，“每一部分分开看时都

充满着败行恶习，但合拢起来则成了极乐世界” [5](106)。

显然，利己主义学说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利己本性理

论化为普遍的人性。 

要改变这种似乎普遍化了的人性就必须改造社会

的根本制度。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变化，赤裸裸

的利己主义学说得到了修饰，采取了“合理利己主义”
或“功利主义”的表现形式。在英国功利主义者那里，

社会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机械总和，追求私利也就是

等于为公利服务。边沁按照他的公利原则宣称，求

大多数人的 大幸福是一种“文明的利己主义”。马克

思对这种功利主义作了有力的批判：“关键并不在于，

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利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

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可以得出结论：

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

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

的否定。”[16](102−103)黑格尔也肯定人的利己心是必要而

有益的，但他不同意把社会利益看作是个人利益的简

单总和，而认为两者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他指

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而

否定中发展的，一方面是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却是

贫困的增加，表现为对立中的前进。那么，如何解决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呢？甚至黑格尔也

寄希望与德国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他说：“利己

的目的，就在他的受普遍性制约的现实中建立起一切

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

利的存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

他们只有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

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5](107)正当的个人幸

福，不是对他人成果和利益的侵吞，更不是对社会整

体幸福的损害，因为“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

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

足”[17](234)。 
人们的幸福多种多样，在层次、境界等方面都有

差别，各个人在一生中所获得的幸福也不一样，因为

人欲望、需要的种类、范围、强度性质等不同，其满

足程度、方式也不一样，而 高的幸福价值就是为人

类服务，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是幸福的 终的 好的

归宿，既把幸福寄托或建立在毕生为实现人类的伟大

理想而奋斗的事业上。因为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人

类总体幸福的增加，通常是很多单个人的利益、幸福

的牺牲奉献的叠加，这也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

的要求。“为了人类总体的幸福或福祉的增进(民生幸

福 大化)，而使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个人的某些甚

至全部幸福放弃与牺牲，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

求，而且也是可能的。”[18] 

社会要从制度上为有德行的人营造良好的公正的

外部道德环境以保证和促进民生幸福的 大化。要建

立起有效地打击、惩处利用他人的德行而营利的利己

主义行为的制度。就这一方面来说,法律可以发挥其特

有的强制作用。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可以 大限度地减

少欺诈、蒙骗等亵渎“诚实”、不利于“诚实”普遍化的

利己主义行为；要建立对“老实人吃亏”予以适当补偿

的道德制度。有德行的人审慎地吃亏,是道德上的应

当。而社会通过建立相应的补偿制度对有德行的人的

“吃亏”予以一定的精神补偿甚至物质补偿,可以激励

更多的人遵守道德，要尽量少让有德者吃亏,特别是不

能让利己主义者利用有德者的“吃亏”而占便宜。因此，

“社会要促进德福一致，加强制度本身的惩恶扬善功能,
使恶性者恶有恶报，有德者善有善报，从而实现德福

一致”[19]。为了使制度建设符合德福一致的精神，就应

当使制度中体现“德行也是人安身立命所不可缺，它不

仅可以给自己带来良心的安宁、人格的尊严、社会的

赞誉，甚至同时也可以带来某种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便

利” [20](180)。总之，应充分发挥社会制度在保证德福一

致方面所具有的功能,要使不道德行为同时就是不明

智的行为，从而逐步减少、杜绝不道德行为，鼓励道

德行为，保障并促进人的幸福并推进全社会的幸福和

谐。 
维护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政治理想的重

要目标。社会公平与公正是人类社会维系社会秩序的

行为准则，亦是保证民生幸福的重要前提。所有政治

组织的政治行为实践表明，社会公平与公正一旦出现

严重问题，就会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

之间的激烈冲突， 终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

的幸福生活。而一个比较注重公平公正的社会，必然

是一个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人民安居乐业和充满

创造力的幸福社会。那么，人民群众就会对政治制度

充满信任和认同，并自觉自愿地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作出贡献， 终形成“公平与公正——社会繁荣发展  
——政治组织行为合理性增强——进一步促进民生幸

福 大化”的良性循环。总之，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与

公正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基础的巩固，也是民生幸福

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是社会关注和追求的目标和价

值取向。 
总之，民生问题，幸福为本。英国哲学家休谟说

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发展

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

的幸福，政治民主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发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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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

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成果中实现 大幸福。所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

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

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

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

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按

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

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

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 关心、 直接、 现实

的利益问题。”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

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归根到底就是 大限度地造福人

民，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终就是为了造福人民。特别

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有关宏观决策研

究机构，应当对不同时期主要社会群众的幸福指数予

以充分的重视，通过追踪研究、把握不同社会群众幸

福指数的走势和变化规律，更加关注民生，坚持以民

生幸福 大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高价值目

标，真正将民生幸福作为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

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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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being of people’s livelihood as the goal of value for soci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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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ll-being is what everyone pursues in real life. And the individual pursuit of happiness is the basis and 
momentum of the pursuit of human well-being. Without active pursuit of happiness for everyone, there is no concern 
for th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and there would be no overall well-being of humanity. Human history, or the struggle 
ever fought, is full of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systems and ideologies. The great the difference is, 
however, no matter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however big the difference is, to maximize the 
pursuit of well-being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ctivities is the pursuit of eternal value. To measure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he most fundamental standard of this society is to maximize the ability for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well-being of the masses of people, which is the pursuit of value for socialis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well-being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ocial progress; momentum for development; the target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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